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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本发行情况

报告书
指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

重组报告书 指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注册稿）》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佛塑科技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佛塑科技、上市公司、

本公司、公司
指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新集团 指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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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FSPG HI-TECH CO., LTD.

成立日期 1988-06-28

上市日期 2000-05-25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0973

股票简称 佛塑科技

注册资本 96,742.3171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唐强

注册地址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轻工三路 7号自编 2号楼

联系电话 0757-83988189

联系传真 0757-83988186

公司网站 www.fspg.com.c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190380023W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各类高分子聚合物、塑料化工新材料、塑料制品、包装及印

刷复合制品、热缩材料、工程塑料制品、建筑及装饰材料、电线电缆产

品、聚脂切片和化纤制品（上述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由分支机构

经营）；生产、销售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

劳保口罩、日常防护性口罩等系列口罩；塑料机械设备制造、加工及工

程设计安装；辐照技术服务（由下属分支机构筹建）；仓储，货物的运

输、流转与配送；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对外投

资；技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提供土地、房产、设备、车辆的租赁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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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已履行交易对方所必需的全部内部授权或批准；

3、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国资监管有权部门备案；

4、本次交易已获得国资监管有权单位的批准；

5、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

7、本次交易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8、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1、2026年 1月 26日，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出了《佛山佛

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

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2、2026 年 1 月 28 日，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华兴验字

[2026]24011590335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6年 1月 27日，独立财务顾问指定的认

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广新集团缴付的认购资金 999,999,997.71元。

3、2026年 1月 28日，华泰联合证券在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将本次认购款划转至发

行人指定的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4、2026 年 1 月 28 日，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华兴验字

[2026]24011590340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6年 1月 28日，发行人向广新集团发行

A股股票 262,467,19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97.71 元。扣除本次发行的

相关中介费用（含税）人民币 17,165,331.36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982,834,666.35元，其中计入股本为人民币 262,467,191.00 元，转入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720,367,475.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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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

1.00元，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二）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2024年 11月 15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初始发行价格为 3.8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广新集团。

（四）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 262,467,191股，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的

有关规定，满足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3023号）的相关要求，未超过

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 262,467,191股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

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五）锁定期安排

广新集团在本次交易前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及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但在广新集

团及广新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之间的转让和在相关法律法规许可前提下的其他转让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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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本次发行结束后，广新集团所认购的公司股份因送股、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

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限售期结束后，将按照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广新集团认购股份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适用法

律、行政法规、证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办理。

（六）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97.71元，扣除发行费用（含税）17,165,331.3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982,834,666.35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募集资金总额。

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号 1601房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号保利世界贸易中心东塔

法定代表人 刘志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5063471N

成立时间 2000-09-06

经营范围

股权管理；股权投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新材料（合金材料及型

材、功能薄膜与复合材料、电子基材板、动力电池材料），生物医药（化

学药、生物药），食品（调味品、添加剂）；数字创意，融合服务；高端

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运营；现代农业开发、投资、管理；

国际贸易、国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物业租赁与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中，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广新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因此，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发行对方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最近一年，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发行人将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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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本次发行对象广新集团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广新集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五）关于发行对象适当性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

指引（试行）》，独立财务顾问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

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 C1、C2、

C3、C4、C5。本次佛塑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风险等级界定为 R3级，

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认购。

经核查，广新集团被认定为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为 C5级（激进型）的普通投资者，

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和《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六）关于发行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广新集团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不存

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利用本次认购股票向金融机构质押融资、以分级收益

等结构化安排融资的情况；不存在代持、信托、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情形；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参与本次认购的情形，也不存在接受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规，符合《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相关的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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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 栋
401

电话 010-56839300

传真 010-56839300

经办人员
邹超、李刚、张宁湘、关芮、孙博、孔令明、魏麟懿、周逊志、樊灿宇、

刘华山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袁华之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10号兆泰国际中心 B座 16-21层

电话 010-58137799

传真 010-58137788

经办律师 谈京华、蒋瑜文

（三）会计事务所

机构名称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童益恭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152号中山大厦 B座 6F-9F

电话 0591-87852574

传真 0591-87840354

签字注册会计师 郭小军、樊朝娴

（四）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童益恭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152号中山大厦 B座 6F-9F

电话 0591-87852574

传真 0591-87840354

签字注册会计师 郭小军、樊朝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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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8,760,512 26.75 -

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856,300 1.43 -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749,437 1.21 -

4 沈万斌 4,969,600 0.51 -

5 陆兴才 4,025,400 0.42 -

6 纪晓茜 3,974,100 0.41 -

7 刘庆 3,904,102 0.40 -

8 章鸿斌 3,336,200 0.34 -

9 周宗明 3,154,200 0.33 -

10 章安 2,300,615 0.24 -

合计 310,030,466 32.04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互为前提，共同构成本

次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付

诸实施，则上述两项均不实施；本次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将同步登记

及上市手续。假设以上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

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21,227,703 21.20 521,227,703

2 北京华浩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176,487,943 7.18 176,487,943

3 舟山海乾瀚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250,148 3.96 97,250,148

4 海南海之润投资有限公司 86,075,826 3.50 86,07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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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5 山东海科控股有限公司 65,539,969 2.67 65,539,969

6 枝江金润源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60,611,363 2.47 60,611,363

7 珠海中冠国际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866,745 2.11 51,866,745

8 金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49,154,976 2.00 49,154,976

9 北京杰新园企业管理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43,896,810 1.79 43,896,810

10 厦门友道易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46,983 1.47 36,046,983

合计 1,188,158,466 48.35 1,188,158,466

注：根据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出的承诺，其发行前已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258,760,512股，自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广新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广东省人民政府，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后，公司将增加

1,490,813,595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增 1,228,346,404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募集配套资金部分新增 262,467,19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同时，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广新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人民政

府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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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同步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

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公司

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治理情况变化情况

在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建立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作。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上述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持

续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四）本次发行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后续若上市公司拟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及时履行审批程序、信息披露义务和报备义务。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均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增加关联交易、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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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发行过程和发

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1、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发行股份限售期、募

集资金情况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注册

同意，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3、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本

次发行的定价及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

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发行对象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风险等级相匹配。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

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

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合发

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

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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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性意见

发行人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已经取得现阶段所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

备实施的法定条件，交易各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本次交易；本次发行所涉

及《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缴款通知书》等文件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

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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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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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江 禹

财务顾问主办人：

邹 超 李 刚 张宁湘

关 芮 孙 博

项目协办人：

孔令明 魏麟懿 周逊志

樊灿宇 刘华山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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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声明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及经办律师已审阅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

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

因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袁华之

授权代表：

李寿双

经办律师：

谈京华 蒋瑜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026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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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本所签字注册会计师已审阅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等文件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

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等文件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童益恭

签字注册会计师：

郭小军 樊朝娴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6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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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本所签字注册会计师已审阅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等文件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

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等文件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童益恭

签字注册会计师：

郭小军 樊朝娴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6年 1 月 30 日



22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3、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财务顾问报告；

4、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发行人法律顾问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地点

存放公司：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轻工三路 7号自编 2号楼

电话：0757-83988189

传真：0757-83988189

联系人：陆励、黄家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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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签

章页）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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